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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優良建築工程評選活動報名表 

建案名稱  建照號碼  建  號 

工程地址 新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報名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傳    真  

聯絡地址  

起造人  E-mail  

承造人  監造人  

活動期程 

報名日期 評選日期 

112年 6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112年 7月 1日至 112年 8月 15日 

一、 評選條件： 

    本市轄內已申報基礎版勘驗核准及施工期程超過 6個月以上，且評選期間仍

在施工中之建築工程。 

二、 獎勵辦法： 

特優 1名、優等 2名、佳作各 3名：獎杯乙座、獎狀乙只。  

三、 報名方式： 

  本次評選活動針對轄區內領有建築執照施工中之起造人或監造建築師或承

造廠商均能報名參加，建築工程填妥報名表(含相關佐證資料)之相關文件資料

後，親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櫃檯登記受理或郵寄掛號方式(郵寄地址:新北

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5樓，並請於信封封面註明「報名：新北市優良建築

工 程 評 選 活 動 」 )  或 以 e-mail 寄 送 方 式   (email address ：

AT9576@ntpc.gov.tw)提交，方可納入評選。 

四、 注意事項： 

（一）報名繳交之資料，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還。 

（二）凡參加評選單位必需尊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三）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本府得視實際情況補充修訂之。 

（四）各獲獎單位在頒獎前或獲獎後，如發生違反職安法、建築法及環保相關法令等

重大缺失或災害，主辦機關得取消得獎資格或追回已頒發之獎盃及獎狀。 

五、 諮詢窗口與資料下載諮詢窗口： 

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 

許先生，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5737 

二、資料下載： 

https://www.publicwork.ntpc.gov.tw/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https://www.publicwork.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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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及評選方式標準： 

評選項目 評選方式標準 
各項

配分 

是否有

附件 

備

註 

工地

友善

管理 

施工品管

措施 

（20%） 

確實落實安全防護措施檢查，並定期巡查紀錄及現況照片 5   

營建資源有效循環再利用措施（例如:營建廢棄物及水資源循

環再利用等） 
5   

施工智能管理精進措施 3   

現場環境維護，並定期巡查紀錄及現況照片 2   

現場預防火災設施及標語 2   

112年度工務局稽巡查均無缺失者得5分，有缺失每項缺失扣1

分，若遭告發者本項不計分。 
3   

施工圍籬

綠美化 

（15%） 

施工圍籬採行綠化者，主題設計及理念 3分，美學設計 3分，

綠化或美化效果 6 分，基地面前道路與人行道是否平整及友

善通行 3 分 

15

（二

擇一 

） 

有 附件1 

施工圍籬採行美化者 (含帆布、彩繪…)，創意設計理念及構

想 6 分，美學設計 3 分，綠化或美化效果 3 分，基地面前

道路與人行道是否平整及友善通行 3 分 

  

友善環境

措施 

（10%） 

有效落實低碳作為 5   

性別平等友善設施(設置有相關性別友善設施及標語) 5   

污染防制管理 

（25%） 

採用低噪音機具或工法 2   

主動加裝隔音設備或其他有效降低音量設備  2   

施工期間未使用柴油發電機，僅使用台電臨時電源  2   

現場施作遮雨、擋雨、導雨設施及沉砂池，並定期維護  2   

工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或剩餘土石方檢附委託清除處理合約

及收容場所相關文件  
2   

於工區範圍內設置空品感測器及噪音監控設備 2   

於工區範圍設置CCTV並落實監控施工與進出清洗  2   

設置自動污染防制設施，如自動灑水設備或其他連動控制系統  6   

112年度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平均稽查缺失0

點者得 5 分；平均稽查缺失未達10點者得 3 分；平均稽查缺

失10點以上者為 0 分(本項無須檢附資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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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 評選方式標準 
各項

配分 

是否有

附件 

備

註 

安全衛生管理 

（20%） 

原事業單位需實施危害告知 3   

將所有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並定期召開會議 3   

實施工作場所之巡視紀錄 3   

指導及協助承攬人需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對進場勞工納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3   

現場設備無構成有立即危害項目（勞動檢查法第28條所定勞工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規定） 
3   

施工圍籬包含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訊息 2   

工地周邊環境維

護 

（5%） 

工地周邊20米內道路鋪面表面龜裂(每處)：一平方公尺以上扣 

2 分，一平方公尺以下扣 1 分 
5 

  

工地周邊20米內道路鋪面表面凹陷、坑洞(每處)：零點五平方

公尺以上扣 2 分，零點五平方公尺以下扣 1 分 
  

策進作為 

（5%） 

相關工地施工管理、污染及噪音防制等友善環境或其他新穎

措施 
3   

進場施工機具全數取得自主管理標章加 2 分，或半數取得自

主管理標章加 1 分 
2   

總計  

評選加(減)分項

目 
評選加(減)分標準 

各項

配分 

是否有

附件 
備註 

配合事項 

建築工程配合設置遠端監控系統且檔案保存半年以上加1 分 1   

工程經費編列明細表中空氣污染或噪音防制設施量化編列者

加 1 分 
1   

取得營建工程安全承攬管理認證標章加 1 分 1   

民眾陳情 
施工過程中遭民眾陳情，違規屬實且經裁罰者，每處分一次扣 

1 分，至多扣 10 分。(自本活動發布日開始起算) 
10   

總計  

重要提醒： 

1. 請於各評分項目填寫有或無相關附件，倘有，請於附件左上角填寫該評分項目名稱，

並於右上角填寫該評分項目附件之頁次及總頁次。（如附件） 

2. 各評分大項（施工品質措施→施工圍籬綠美化→友善環境措施→污染防制管理→…

→配合事項）相關附件，請依評分順序依序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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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 評選項目：施工圍籬綠美化 (範例)                                    附件 1/1 

設計理念及創意構想、綠化及美化效果說明(或其他說明) 

設計理念及創意構想： 

繪出市政建設及自然環境，期許透過綠美化，藉由藝術家與民眾互動交流，共同致力於浮洲

地區的文化發展。 

有效落實低碳作為：  

 ００國小校舍改建工程，搬遷老舊校舍內多顆百年老樹，考量降低施工期間對校園及附近

環境的影響，特別以「與森林共生」為主題，透過藝術家及學校老師，以創意發想進行圍離

彩繪造景，教育家長孩童重視生態環境，對社區環境維護進一份心力。 

 

相片 

 

 

 


